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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远县仁居镇“红色仁居”文旅服务中心工程（重招）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平远县仁居镇“红色仁居”文旅服务中心工程（重招） 已由平远县发展和

改革局以平发改投审[2022]181 号（投资项目统一代码：2208-441426-22-01-218398）批准

建设，建设单位为平远县仁居镇人民政府，招标人为平远县仁居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为广

东省某部援建。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施工 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建设规模及内容：新建一栋框架结构高三层的“红色仁居“文旅服务中心大楼，同

时配套生态停车区、前后广场、绿化、亮化等； 

2.2 招标范围：以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为准； 

2.3 招标控制价：3772996.66元； 

2.4 建设地点：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仁居镇； 

2.5 建设工期： 180 个日历天 

2.6 承包方式：工程量清单报价，单价合同。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是具有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级别施工总承包 资

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的独立法人企业，其中投标人拟派的

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本单位人员）须具备 建筑工程 专业 二 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根据粤

建市函【2011】218 号文，广东省外企业所委任的项目负责人须为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截止开标时未担任其它在建（包括已中标未开工、已开

工未竣工）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 

投标人在开标前须按照《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的要求在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

管理平台自行申办企业及人员信息登记手续并已在该平台公开发布。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作的

通知》粤建市〔2015〕52 号的要求，省外企业已按要求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

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3.2 信誉要求：自 2022年 6月 1日至本项目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止（以处罚或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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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为准），投标人和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

服务平台”、“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上

未有被限制参与投标的信息，以及不在禁止参加房建市政工程投标的处罚期限内。 

3.3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

标。 

3.4 投标人未被列入政府采购失信名单、军队供应商暂停名单，未在军队采购失信名单

禁入处罚期内（含军队采购网各军兵种处罚通报），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3.5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4、网上邀请（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 

本项目采用网上投标登记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 年   月   日  时 00

分至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北京时间，下同）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

平台网站进行投标申请，免费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

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最新版操作指引。 

注：投标人在办理投标申请前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拟派项

目负责人和安全员须是本企业(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且证件证书号与广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系统中的信息一致。 

5、招标文件的获取 

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招标文件一经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视为

发售给投标人，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由投标人自行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或在本

招标公告附件免费下载。 

6、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人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

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投标截止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递交备用电子投标文件（U 盘）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递交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具体地点留意广州公共资 

 




